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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開發基地為鹿港鎮建國段 23 地號等 9 筆土地，涉及都市計

畫用地變更，由住宅區變更為轉運專用區，並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個案

變更，其個案變更(主要計畫)作業已於 107 年 2 月 13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7 次審查通過，而細部計畫已另於 107 年 4 月 13 日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41

次審查通過，基此，本附錄將針對兩會議決議之重點指示意見，檢討補充說明。 

壹壹壹壹、、、、兩次兩次兩次兩次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重點指示重點指示重點指示重點指示意見意見意見意見答覆及辦理情形答覆及辦理情形答覆及辦理情形答覆及辦理情形 

項次 重點指示意見 辦理情形 

107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7 次次次次 

1. 
轉運專用區供交通轉運、停車、運具充電使用

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申請總樓地板面積20％。 

已納入檢討補充於本報告 6.6節。 

2 

請補充本案之公共性論述，以強化變更之公益

性、合理性外，並將本案劃設為運轉專用區所

衍生之自用車轉運、公共停車需求及吸引觀光

遊客所需附屬設施分別詳為研析後，研提停車

內部化之解決對策、人本交通動線及智慧城市

接駁運具等，納入計畫書敘明。。 

已檢討補充納入本報告附錄十三 貳、補充

說明。 

3 

本案變更其主要目的係提供交通轉運及接駁

功能，故請將金融保險業、醫療保健服務業、

事務所及辦公室、廣告業、修理服務業、文化

及教育設施業等容許項目，予以刪除，以降低

商業行為造成之影響衝擊。 

已於本報告擬定之允許開發使用項目中，刪

除所列項目，詳本報告 6.6 節及附錄十三 

貳、補充說明。 

4 

有關交通轉運與其他附屬事業容許使用之樓

地板面積比例規定，請針對本案變更目的及本

地區發展特性審慎研議。 

對於交通運轉及其他附屬事業容許使用樓

地板面積比利，已依據「擬定鹿港福興（轉

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書」內容修正，詳本報

告 6.6節及附錄十三 貳、補充說明。 

5 

鹿港市區為歷史文化街區，日後進行公車路線

調整時，應請妥為考量防救災實際需求，建構

安全之防災功能機制，以確保該區之都市安

全。 

已依據「擬定鹿港福興（轉運專用區）細部

計畫書」內容，檢討補充都市防災計畫，詳

本報告附錄十三 貳、補充說明。 

6 

本案附屬事業容許使用項目繁多，為避免獎勵

之容積日後供作附屬事業使用影響整體轉運

功能，有關開發時程之容積獎勵予以刪除。 

本報告並無列入容積獎勵規定，後續招商文

件亦配合不予列入容積獎勵。 

7 

請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納入敘明。 已於本報告附錄十三 貳、補充說明，依據

「擬定鹿港福興（轉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書」

內容，補充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要點。 

107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13 日日日日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41 次次次次 

1. 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已納入本報告附錄十三 貳、補充說明。 

   

 



鹿港轉運站先期可行性評估暨初步規劃設計案鹿港轉運站先期可行性評估暨初步規劃設計案鹿港轉運站先期可行性評估暨初步規劃設計案鹿港轉運站先期可行性評估暨初步規劃設計案                  附錄十三附錄十三附錄十三附錄十三、、、、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因應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補充說明 

 附 13-2

貳貳貳貳、、、、補補補補充說明充說明充說明充說明 

一、設置鹿港轉運站公共性論述(公益性、必要性與合理性) 

彰化縣政府因應『鹿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之推動，希望藉由「鹿港

轉運站」之規劃設置，進行公共運輸間之接駁轉乘整合服務，改善目前鹿港

地區客運車輛四處分散停車的現象，並期進一步兼負加強鹿港地區之觀光旅

遊服務，將交通與旅遊資訊、商業服務等進行有效整合，藉以提高地區民眾、

觀光遊客搭乘公共運輸系統之意願，紓解鹿港地區道路交通運輸問題，期使

「鹿港轉運站」為觀光串連計畫之前哨站，以利進一步提升鹿港地區的觀光

運輸環境。 

並進一步配合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引入民間資源的政策，未來轉運站將

朝向引進民間資金來進行開發，亦即轉運站相關建設與營運方式，擬以民間

參與方式來辦理，希望透過法令與財務的誘因，吸引民間業者投資，以期達

政府、業者及民眾之最大利益。 

1.「鹿港轉運站」之設置，旨在以轉運站作為城際與地區運輸的轉接點，並

期以公共運輸聯繫主要觀光活動據點，整合其他運具強化整體運輸功能，

以形塑公共運輸為鹿港在地之觀光運輸環境主軸，並協助合理而有效的處

理未來鹿港及鄰近地區之交通問題與行車秩序。 

2.鹿港轉運站設置後，除提昇公路公共運輸之間的轉乘便利性外，亦有利提

昇私人運具/公路公共運輸之間的轉乘；另旅客集中於轉運站內上下車，除

提高民眾上下車的安全性外，亦不致因路邊停車上下客而影響道路交通車

流運行，甚或造成道路交通壅塞問題。 

3.鹿港轉運站未來將利用轉運站部分商業空間的開發，期能透過結合交通轉

運與商業活動設施，藉以增進民眾使用公共運輸的意願，並能促進地區產

業與觀光發展及提昇土地開發效益，使公有空置土地活化再利用。 

 

二、鹿港轉運站附屬停車規劃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附屬停車需求，主要包含：公路公共運輸轉乘需

求、以及商業設施衍生需求等 2 部分。依本報告 3.3 節就鹿港轉運站設施需

求初步推估結果，在公路公共運輸轉乘需求方面，推估民國 130 年「鹿港轉

運站」之小汽車停車需求約 97席、機車 93席；而在附屬商業設施衍生需求

方面，推估小汽車停車(最高)需求約 156席。 

依鹿港轉運站初步規劃構想，目前轉運站規劃可提供 332席汽車停車位，

係規劃設置於轉運站建築地下一層及地下二層，已將轉運站衍生停車問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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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化處理，並可充分滿足公路公共運輸轉乘及商業設施所衍生之停車需求(約

245席)。另由於鹿港地區僅於假日產生停車不足問題，考量鹿港轉運站位於

市中心的邊緣區，故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並不建議增設提供滿足非轉運站本身

(公路公共運輸轉乘及商業設施衍生)所衍生停車需求，惟目前轉運站所規劃

之停車位尚有餘裕，仍可提供一部分(約 87席)作為地區公共停車使用。 

三、人本交通動線 

1.人行系統 

有鑑於鹿港地區的公路客運包含國道客運、地區客運、市區公車及臺

灣好行等，未來皆需納入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內停靠，將使轉運站成為旅客

集散中心，除規劃環鎮巡迴公車接駁旅客至各觀光景點外，考量本轉運站

區位與鹿港老街(中山路)，相距約 800 公尺，如以步行方式約 15 分鐘內可

抵達老街區，因此，提供安全的人行步道系統，將可提高旅客步行意願，

藉以減少車輛進入鹿港市鎮街區，減輕假日鹿港鎮街上道路交通負荷。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係位於建國路彰化消防局鹿鳴分隊之南側，建國路

對面側為生態休閒公園，老街區(中山路)為位於轉運站南側方向約 800 公

尺距離，初步檢討轉運站基地與老街區之相對區位，以及可能串連路徑之

現況條件，擬將人行步道系統動線規劃由建國路之路側人行道往南串連，

途經中正路口、鹿港鎮運動場、天后路口、鹿港鎮北區遊客中心等至復興

路口，再由建國路/復興路口東南方之地區巷道，往南串連至老街中山路。

其間建國路由自由路至復興路之路段，路側皆設置有專用人行道，而復興

路以南之地區巷道路段，經現地勘查瞭解，其現況交通量甚低，建議可於

假日時段採禁行車輛之管制措施，改設為行人徒步區，以提供旅客步行的

專用空間。有關鹿港轉運站與老街區間之人行動線規劃，請詳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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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鹿港轉運站周邊及與老街鹿港轉運站周邊及與老街鹿港轉運站周邊及與老街鹿港轉運站周邊及與老街(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間人行系統研議間人行系統研議間人行系統研議間人行系統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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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車系統 

為推廣民眾騎乘自行車作為短程接駁交通工具，彰化縣政府業已於

103 年建置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其中於鹿港地區設置有 18 處公共自行車

YouBike 租借站，以鼓勵民眾利用自行車作為鎮區內代步工具，惟經瞭解

目前鹿港地區使用周轉率不佳。對此，初步檢視目前 18 處 YouBike租借站

分佈尚稱合宜，惟各租借站間及聯繫各景點間缺乏(專用)自行車道，應為現

況使用率不佳之主因，建議應逐步改善其自行車騎乘環境。考量本計畫「鹿

港轉運站」未來將成為旅客集散中心，建議可透過轉運站內相關轉乘資訊，

加強宣導旅客利用公共自行車，並可加強路線導覽資訊服務，以增加民眾

利用自行車代步之方便性及安全性，提高民眾騎乘公共自行車意願。 

經初步檢視鹿港轉運站周邊 YouBike租借站分布情形，鄰近轉運站之

YouBike 租借站計有鹿港運動場(58 輛)、鹿港基督教醫院(49 輛)及旅遊服

務中心(100 輛)等 3 處，共計可提供 207 輛公共自行車，詳見圖 2所示，其

中鹿港運動場租借站，其係位於轉運站基地建國路/中正路口之斜對面街角

廣場，由於距離轉運站甚近，因此本計畫建議可由其提供未來轉運站旅客

之租借服務，亦即本轉運站區不另行增設 YouBike租借站，後續俟其使用

狀況，再進一步檢討是否另外增設租借站。 

另本轉運站區北側畸零地部分，雖未納入本轉運站開發範圍，惟初步

建議未來縣政府可將該畸零地範圍規劃為自行車停車區，可提供民眾搭乘

客運利用自行車短程接駁之停車服務，以鼓勵民眾多利用自行車作為短程

接駁之交通工具，而其區位亦可供未來轉運站區周邊增設公共自行車

YouBike租借站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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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鹿港鹿港鹿港鹿港轉運站周邊公共自行車轉運站周邊公共自行車轉運站周邊公共自行車轉運站周邊公共自行車 YouBike租借站分佈圖租借站分佈圖租借站分佈圖租借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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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型城市接駁運具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將以國道公路客運、臺灣好行及地區公路客運(含

市區公車、環鎮巡迴公車)為主體，配合與其他運具轉乘所結合的轉運站運作

模式。未來「鹿港轉運站」主要服務功能，將發展成為彰化縣遊憩轉運站，

其需能服務國道公路客運、臺灣好行與地區公路客運，並結合私人運具、計

程車與遊覽車、觀光巴士、自行車等運具的接駁轉運服務。有鑒於鹿港地區

之國道公路客運與地區公路客運的需求，將與通勤、遊憩存在非常密切關係，

因此，於本計畫規劃階段已洽詢客運業者，在其營運路線安排上，皆願意配

合與「鹿港轉運站」之交通、旅遊功能相互結合。 

同時，目前彰化縣政府也正積極規劃建置「公車動態資訊系統」，預計設

置智慧型公車站牌，以及後端資訊整合發布系統(彰化縣大眾運輸動態資訊

APP)，提供公車路線查詢與乘車及時資訊的服務，使民眾及遊客更為便利的

搭乘公共運輸系統，進而吸引民眾搭乘，以提昇大眾運輸之使用率，達到政

府「促進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政策，同時降低私人運具快速成長所衍生之交

通衝擊。 

另彰化縣政府考量為能充分發揮鹿港轉運站接駁轉乘之功能，擬配合轉

運站之開發，復辦「鹿港環鎮巡迴公車」，期使遊客來到鹿港旅遊，不必為交

通問題煩惱，搭乘接駁公車就能輕鬆盡興的暢遊鹿港，對此，初步規劃 3 條

營運路線，包含『老街接駁線』、『停車場接駁線』及『彰濱接駁線』等。 

對於「鹿港環鎮巡迴公車」，初步規劃於本計畫將行駛中山路的『老街接

駁線』，建議規劃包裝於「鹿港轉運站」之促參案中，由 BOT 投資廠商負責

營運，並提供民眾免費搭乘服務，以提供觀光旅客一舒適交通環境，強化鹿

港入口意象，並提供多元而豐富的活動體驗，且結合人文休閒的套裝服務，

藉由公共運具型塑移動地標，進而協助逐步達成鹿港以公共運輸為主要運具

的觀光運輸生活常態。另對於串連重要停車場的「停車場接駁線」，以及服務

彰濱觀光工廠的「彰濱接駁線」等 2 條路線，建議予以保留於未來可開放由

客運(或公車)業者申請經營。 

五、轉運站開發容許使用項目 

本計畫「鹿港轉運站」開發基地條件，業已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定義之公共建設類別「交通建設」，以及基地開發規

模(達 0.5 公頃以上)亦符合重大公共建設範圍「轉運站」之規定。依據交通部

對於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所容許的附屬事業使用項目，包括一般及綜合零

售業、餐飲業、批發業、一般及日常服務業、金融保險業、觀光及旅遊服務

業、娛樂及健身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事務所及辦公室、住宅、會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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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展覽中心、倉儲物流業、購物中心及批發量販業、廣告業、運輸服務業、

通訊服務業、停車場經營業、加油站及加氣站業、修理服務業、文化及教育

設施等 20項類別。 

考量本計畫鹿港轉運站主要開發目的係為提供交通轉運及接駁之功能，

在避免開發附屬事業對交通運轉功能造成衝擊，並能滿足財務自償率水準下，

同時在不違反現行法令規定，保留較大彈性予投資業者發揮之情形下，進一

步檢討本計畫可提供開發廠商允許開發之經營事業項目，說明如下： 

1.轉運專用區供交通轉運、停車、運具充電，以及相關設施使用。其中交通

轉運、停車、運具充電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申請總樓地板面積 20％。 

2.其餘部分得供下列使用： 

(1)旅館業 

(2)住宿業 

(3) 旅行業 

(4) 汽車貨運業(限快遞) 

(5) 汽車修理業(限汽車清潔) 

(6)零售業 

(7) 百貨超市業、便利商店業 

(8)餐飲業 

(9)第二類電信業(限視訊會議服務、寬頻數據交換通信(ATM)) 

(10)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11)音樂展演空間業 

(12)藝文服務業 

(13)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14)電影片映演業 

(15)經彰化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核准之使用項目 

六、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要點 

依據「擬定鹿港福興（轉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書」擬定之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說明如下： 

1.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

定之。 

2.本計畫區內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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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運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4.轉運專用區供交通轉運、停車、運具充電，以及相關設施使用。其中交通

轉運、停車、運具充電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申請總樓地板面積 20％，

其餘部分得供下列使用： 

(1)旅館業 

(2)住宿業 

(3) 旅行業 

(4) 汽車貨運業(限快遞) 

(5) 汽車修理業(限汽車清潔) 

(6)零售業 

(7) 百貨超市業、便利商店業 

(8)餐飲業 

(9)第二類電信業(限視訊會議服務、寬頻數據交換通信(ATM)) 

(10)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11)音樂展演空間業 

(12)藝文服務業 

(13)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14)電影片映演業 

(15)經彰化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核准之使用項目 

5.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僅得供觀光三輪車、自行車之停放使用。停車空間不大

於該公共設施面積 50％。 

6.建築基地、公共設施之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1) 建築物面臨 15M-1 計畫道路側，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8 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 

(2) 建築物面臨 20M-3 計畫道路側，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 

(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臨 20M-1 計畫道路側，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8 公尺

以上、面臨 20M-3 計畫道路側，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以上，始

得設置停車設施。 

7. 計畫區內設置招牌、廣告物依「彰化縣懸掛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8.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不得小於「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之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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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計畫區內之建築基地、開放空間、細部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應進行整體開

發，並經都市設計與交通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七、都市防災計畫 

依據「擬定鹿港福興（轉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書」擬定之 都市防災計

畫內容，摘述如下： 

將計畫區南側之細部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規劃為避難場所，東側之公

二、社教一規劃為臨時收容場所，以供災害發生使用（詳圖 3 都市防災規劃

示意圖），兩側道路皆規劃為救援輸送道路。 

 

圖圖圖圖 3    都市防災規劃示意都市防災規劃示意都市防災規劃示意都市防災規劃示意圖圖圖圖 


